
团 体 标 准

T/CGFA014—2025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有机肥

Greenhouse gases—Quantification methodologies and requirements

for carbon footprint of products—Organic fertilizers

2025-12-15 发布 2025-12-16 实施

中国绿色食品协会   发 布

ICS 65.020.20

CCS B13

T/CGFA



T/CGFA014—2025

I

目 次

前言 .................................................................................. Ⅱ

引言 .................................................................................. Ⅲ

1 范围 ................................................................................ 1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 1

3 术语和定义 .......................................................................... 1

4 功能单位和系统边界 .................................................................. 6

5 核算步骤 ............................................................................ 8

6 数据收集和质量控制 .................................................................. 8

7 核算方法 ........................................................................... 10

8 产品碳足迹报告及清单分析 ........................................................... 18

9 产品碳足迹声明 ..................................................................... 18

附录 A（规范性） .......................................................................19

附录 B（资料性） .......................................................................20

附录 C（规范性） .......................................................................28

参考文献 .............................................................................. 31



T/CGFA014—2025

II

前 言

本文件按照 GB/T 1.1—2020《标准化工作导则 第 1 部分：标准化文件的结构和起草规则》的规

定起草。

请注意本文件的某些内容可能涉及专利。本文件的发布机构不承担识别专利的责任。

本文件由中国绿色食品协会提出并归口。

本文件起草单位：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中国绿色食品协会碳中和委员会、

包头市农村牧区社会事业发展中心、山东农业大学、山东劲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福建农林大学、河北

省清河县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村部农业生态与资源保护总站、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经济与发展研究所、

甘肃怡泉新禾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贺州学院、北京精耕天下农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科学院微

生物研究所、河北农业大学、南京农业大学、北京林业大学、中国农业科学院饲料研究所、中国农业科

学院西部农业研究中心、河北旅游职业学院、重庆市农业科学院、青岛农业大学黄河三角洲盐碱地农业

研究院、九江地福来农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北京中绿壹号农业科技中心、新质绿链（北京）农业科技

有限公司、能碳（山东）生态科技有限公司、安徽省绿色食品协会、安徽省公众检验研究院有限公司、

北京首农畜牧发展有限公司、秦邦吉品农业开发有限公司、芜湖市泰丰循环农业科技有限责任公司。

本文件主要起草人：郭李萍、韩雪、刘鑫、代兴龙、马芬、张龙、李迎春、孙媛、王静、牛坤玉、

宋纪广、赵瑞生、宝哲、倪润祥、叶伟伟、颜晓晓、赵海文、李大军、张振颖、张馨月、娄翼来、胡宁、

李少杰、孙宪昀、郑力凡、董利锋、彭正萍、程琨、张瑞芳、王艳群、田地、匡文浓、王贺然、王占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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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农业投入品的产品碳足迹核算有助于加快构建农产品碳排放统计核算体系，促进产品碳标识及碳标

签认证制度和绿色低碳农业生产的发展。

本文件基于GB/T 24067《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中确定的产品碳足迹量化要求

和指南，制定了堆肥有机肥生产过程的碳排放及堆肥有机肥产品的碳足迹核算标准，旨在为农业投入品

及农产品的碳足迹核算提供具体的量化方法和要求，为支撑农业低碳发展提供技术指导。

本文件运用生命周期评价方法，通过提供明确和一致的堆肥有机肥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和要求，确

立了商品有机肥碳足迹核算的原则与方法，规定了功能单位、系统边界、核算步骤、数据收集和质量控

制、核算方法、产品碳足迹报告及清单分析、产品碳足迹声明等内容，为种植主体、企业、行业、组织、

政府和其他相关方进行技术改进、产品选择、碳足迹核算方面等提供支撑，具体包括：

——明确有机肥产品生产的碳足迹量化要求；

——规范有机肥产品生产的碳足迹量化方法；

——支撑有机肥产品生命周期碳足迹评估；

——识别有机肥产品生产全过程关键排放环节，挖掘减排潜力；

——提高有机肥产品碳足迹量化和报告的科学性和针对性；

——促进有机肥产品全链条温室气体管理策略和计划的制定和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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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量化方法与要求 有机肥

1 范围

本文件规定了商品有机肥产品碳足迹核算的原则、要求和方法。

本文件适用于以畜禽粪便、秸秆等有机废弃物为原料，经发酵腐熟后制成的商品化有机肥料，包括

纯有机肥（粉剂和颗粒型）、添加了微生物菌剂的生物有机肥（粉剂和颗粒型）、复合有机肥（添加了

氮磷钾及微量元素等矿质元素的有机肥）及炭基有机肥（添加了生物炭等调理剂的有机肥）等有机肥产

品的碳足迹核算。

本文件不适用于绿肥、农家肥等自积自造的粪肥和堆肥。本文件不包含碳抵消相关信息。

本文件仅针对单一环境影响类型，即气候变化，不评价产品生命周期产生的其他潜在环境影响，也

不评价产品生命周期内可能产生的社会和经济影响。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内容通过文中的规范性引用而构成本文件必不可少的条款。其中，注日期的引用文件，

仅该日期对应的版本适用于本文件；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包括所有的修改单）适用于本

文件。

GB 18382 肥料标识 内容和要求

NY525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行业标准 有机肥料

GB 20287 农用微生物菌剂

NY 884 生物有机肥

GB/T 24067 温室气体 产品碳足迹 量化要求和指南

ISO 14026 Environmental labels and declarations - Principles, requirements and guidelines for

communication of footprint information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文件。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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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机肥料 organic fertilizer

主要来源于植物和/或动物，经过发酵腐熟的含碳有机物料，功能是改善土壤肥力、提供植物营养、

提高作物品质。

注：以下简称“有机肥”。

[来源：NY/T 525—2021,3.1]

3.2

生物有机肥 microbial organic fertilizers

指特定功能微生物与主要以动植物残体(如畜禽粪便、农作物秸秆等)为来源并经无害化处理、腐熟

的有机物料复合而成的一类兼具微生物肥料和有机肥效应的肥料。

[来源：NY 884-2012,3]

3.3

农用微生物菌剂 microbial inoculants in agriculture

目标微生物(有效茵)经过工业化生产扩繁后加工制成的活菌制剂。它具有直接或间接改良土壤恢复

地力,维持根际微生物区系平衡,降解有毒、有害物质等作用;应用于农业生产,通过其中所含微生物的生

命活动,增加植物养分的供应量或促进植物生长、改善农产品品质及农业生态环境

[来源：GB 20287—2006,3.1]

3.4

产品碳足迹 carbon footprint of a product; CFP

产品系统中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清除量之和，以二氧化碳当量表示，并基于气候变化这一单一环境

影响类型进行生命周期评价。

[来源：GB/T 24067—2024,3.1.1]

3.5

功能单位 functional unit

用来量化产品系统功能的基准单位。

[来源：GB/T 24040—2008,3.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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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系统边界 system boundary

通过一组准则确定哪些单元过程属于产品系统的一部分。

[来源：GB/T 24067—2024,3.3.4]

3.7

过程 process

一组将输入转化为输出的相互关联或相互作用的活动。

[来源：GB/T 24044—2008,3.11]

3.8

单元过程 unit process

进行生命周期清单分析时为量化输入和输出数据而确定的最基本部分。

[来源：GB/T 24044—2008,3.34]

3.9

声明单位 declared unit

用来量化产品部分碳足迹的基准单位。

示例：质量（1 t有机肥）、体积（1 L原油）。

[来源：GB/T 24067—2024,3.3.8,有修改]

3.10

基准流 reference flow

在给定的产品系统中，为实现功能单位功能所需过程的输入或输出量。

注1：对于产品部分碳足迹而言，基准流参考的是声明单位。

[来源：GB/T 24044—2008,3.29,有修改]

3.11

生命周期 life cyc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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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相关的连续且相互连接的阶段，包括原材料获取或从自然资源中生成原材料至生命末期处理。

注1：“原材料”的定义见GB/T 24040—2008中3.15。

注2：与产品相关的生命周期阶段包括原材料获取、生产、销售、使用和生命末期处理。

[来源：GB/T 24067—2024,3.4.2]

3.12

生命周期评价 life cycle assessment; LCA

一个产品系统在其整个生命周期内的输入、输出和潜在环境影响的汇编与评估。

注：“环境影响”的定义见GB/T 24001—2016中3.2.4。

[来源：GB/T 24067—2024,3.4.3]

3.13

生命周期清单分析 life cycle inventory analysis; LCI

生命周期评价的阶段，涉及产品整个生命周期内输入和输出的汇编和量化。

[来源：GB/T 24044—2008,3.3]

3.14

温室气体 greenhouse gas; GHG

大气层中自然存在的和由于人类活动产生的能够吸收和散发地球表面、大气层和云层所产生的、波

长在红外光谱内辐射的气态成分。

注：本文件涉及的温室气体包括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

[来源：GB/T 24067—2024,3.2.1]

3.15

二氧化碳当量 carbon dioxide equivalent; CO2e

比较某种温室气体与二氧化碳的辐射强迫的单位。

注：给定温室气体的二氧化碳当量等于该温室气体质量乘以它的全球变暖潜势值。

[来源：GB/T 24067—2024,3.2.2]

3.16

温室气体排放量 greenhouse gas emission;GHG emi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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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特定时段内释放到大气中的温室气体总量（以质量单位计算）。

[来源：GB/T 32150—2015,3.6]

3.17

全球增温潜势 global warming potential; GWP

将单位质量的某种温室气体在给定时间段内辐射强迫影响与等量二氧化碳辐射强迫影响相关联的

系数。

[来源：GB/T 24067—2024,3.2.4,有修改]

3.18

温室气体排放因子 greenhouse gas emission factor; GHG emission factor

活动数据与温室气体排放相关的系数。

[来源：GB/T 24067—2024,3.2.7]

3.19

初级数据 primary data

通过直接测量或基于直接测量的计算得到的过程或活动的量化值。

注1：初级数据并非必须来自所研究的产品系统，因为初级数据可能涉及其他与所研究的产品系统具有可比性的产

品系统。

注2：初级数据可以包括温室气体排放因子或温室气体活动数据。

[来源：GB/T 24067—2024,3.6.1]

3.20

现场数据 site specific data

从产品系统内部获得的初级数据。

注1：所有现场数据均为初级数据，但并不是所有初级数据都是现场数据，因为数据可能是从不同产品系统内部获

得的。

注2：现场数据包括场地内一个特定单元过程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和温室气体清除量。

[来源：GB/T 24067—2024,3.6.2]

3.21



T/CGFA014—2025

6

次级数据 secondary data

不符合初级数据要求的数据。

注1：次级数据是经权威机构验证且具有可信度的数据，可来源于数据库、公开文献、国家排放因子、计算估算数

据或其他具有代表性的数据，推荐使用本土化数据库。

注2：次级数据可包括从代替过程或估计获得的数据。

[来源：GB/T 24067—2024,3.6.3]

3.22

影响类型 impact category

将所关注的环境问题的分类，生命周期清单分析的结果可划归到其中。

[来源：GB/T 24044—2008,3.39]

4 功能单位和系统边界

4.1 功能单位

本文件中的有机肥产品碳足迹核算功能单位为“每吨有机肥产品”，即在系统边界内每吨有机肥产

品的碳排放足迹（t CO2 e/t有机肥）。

4.2 系统边界

4.2.1 通用要求

本文件规定的有机肥产品碳足迹量化系统边界为从“摇篮到大门”，其单元过程及基准流如图1所

示，产品碳足迹涵盖原料获取阶段（原料生产A1、原料运输A2、原料处理A3）、堆肥发酵阶段（B）；

菌剂发酵阶段（C，非必须）、筛分计量阶段（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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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有机肥产品生命周期系统边界

（虚线框内容为非必需过程）

本文件的系统边界从原料获取阶段到有机肥产品生产完成，即从“摇篮到大门”，包括但不限于以

下过程的碳排放。

a） 原料获取阶段

1） 用于堆肥的粪便在贮存管理过程的碳排放，包括甲烷和氧化亚氮。由于动物粪便是畜禽养

殖的副产品，畜禽养殖的目标产品为养殖动物的肉、蛋、奶、毛等产品，因此畜禽养殖过

程中的肠道甲烷排放主要在畜产品（肉、蛋、奶、毛等）的碳足迹中进行核算；作为废弃

物的动物粪便的碳足迹，只计算其在进入本生产系统之后在前期贮存阶段的碳排放，而动

物在养殖过程中的肠道甲烷排放就不再重复计入废弃物的碳足迹计算系统了，以避免多重

计算。

2） 用于堆肥发酵生产过程的各种秸秆在种植生长生产过程的碳排放，包括甲烷和氧化亚氮。

3） 生物菌肥中用于自行生产添加农用微生物菌剂的生产原料（如玉米粉、豆粕、麸皮等）在

原种植生产过程的碳排放，包括甲烷和氧化亚氮。

4） 用于堆肥发酵期间的一些额外添加剂，如凹凸棒、生物炭、磷石膏等，在原生产系统中的

碳排放，主要为二氧化碳排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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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用于作为有机肥产品中添加剂的原料如化肥、生物炭等在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主要为二

氧化碳排放。

6） 各种原材料在运输到有机肥生产场地过程中运输工具使用燃油的二氧化碳排放。

b） 堆肥发酵阶段

该过程主要指固体堆肥发酵阶段，包括一次发酵及陈化两个阶段。排放的温室气体包括堆肥及

发酵阶段排放甲烷和氧化亚氮、以及堆肥设备或液体发酵设备用电或用燃油的二氧化碳排放。

c） 菌剂发酵阶段（非必需）

大部分生产企业会自行生产农用微生物菌剂，作为生物有机肥中的核心添加菌剂，该过程通过

液体发酵系统生产完成，一些生产纯有机肥的企业没有该过程。

d） 筛分计量阶段

指堆肥发酵结束后，进行筛分、粉碎、造粒、计量、包装的阶段，主要为设备使用能源的二氧

化碳排放。

5 核算步骤

开展有机肥碳足迹核算，遵循《GB/T 24044环境管理 生命周期评价 要求与指南》生命周期评

价的原则与要求，按照以下步骤进行：

a） 确定系统边界、功能单位和 GHG 产生阶段；

b） 选择和收集系统边界内各单元过程中的初级活动数据；

c） 选择和获取各个过程单元的排放因子数据；

d） 计算各单元过程的 GHG 排放量和清除量；

e） 确定分配方法；

f） 计算系统边界内的有机肥产品碳足迹。

g） 清单分析

h） 碳足迹声明

6 数据收集和质量控制

6.1 原则

数据收集应遵循以下原则：



T/CGFA014—2025

9

a） 相关性：数据和方法的选取适用于所核算系统产生的 GHG 排放量和清除量的评价。

b） 完整性：有机肥碳足迹核算包括所有对系统有显著贡献的 GHG 排放量和清除量。

c） 一致性：在有机肥碳足迹核算的全过程，使用相同的假设、方法和数据，以得到与目的和范围

一致的结论。

d） 统一性：采用国际上已认可并已应用于具体产品种类的方法、标准和指南，以提高特定有机肥

碳足迹之间的可比性。

e） 准确性：有机肥碳足迹的量化是准确的、可核查的、相关的、无误导性的，并尽可能地减少偏

差和不确定性。

f） 透明性：以公开、全面和可理解的信息表述方式记录所有相关问题，披露所有相关假设，并适

当披露所使用的方法和数据来源。

g） 避免重复计算：相同的 GHG 排放量和清除量仅分配一次，以避免 GHG 排放量和清除量的重复

计算。

6.2 取舍准则

所涉及的物质（能量）数据的取舍应遵循如下准则：

a） 所有的能源输入及生产消耗排放均需列出；

b） 应列出主要的原材料，若符合 c）和 d）要求则可忽略；

c） 忽略的单项物质（能量）流或单元过程对产品碳足迹的贡献均不应超过 1%；

d） 所有忽略的物质（能量）流与单元过程对产品碳足迹贡献总和不超过 5%，且应在碳足迹报告

中予以说明；

e） 本文件涉及的温室气体应包含二氧化碳（CO2）、甲烷（CH4）、氧化亚氮（N2O）。

注：作为基础设施的厂房、仓库、管理台账的电脑等设施及厂区内人员及生活设施的消耗和排放，均忽略。

6.3 时间范围

数据采集时间边界至少应包含1年中至少4个代表性的月份（春夏秋冬各一个月）。

6.4 数据收集及分配

包括以下内容：

a） 数据收集；

b） 数据审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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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数据分配：将数据关联到单元过程和功能单位，应符合 GB/T 24044-2008 的要求。如生产每

吨终产品在各阶段所需的各类原料用料的用量及能源消耗量。

6.5 数据类型

数据类型包括初级数据和次级数据。其中：

——初级数据：生产企业需实际收集的数据，见附表A.1；

——次级数据：指可以参考的公共数据，但对数据的获得方式和来源均应予以说明，可参考附表B。

6.6 数据质量要求

数据收集与处理过程中，相关数据应满足以下数据质量要求：

——数据完整性：初级数据宜采集企业近期一个财务年内的生产统计数据，按照数据取舍准则，判

断是否已收集各生产过程的主要消耗和排放数据，尽可能避免数据缺失，缺失的数据需在报告

中说明；

——技术代表性：数据反映实际生产技术情况，即体现实际工艺流程、技术和设备类型、原料与能

耗类型、生产规模等因素的影响；

——时间代表性：数据反映单元过程的实际时间，需要每个季度都有代表性工艺数据；

——地理代表性：排放因子等相关参数的选择考虑单元过程所处的地理位置；

——数据准确性：原材料及辅料的来源及运输距离、能耗、包装、产品贮存时间等数据需采用企业

实际生产统计记录，环境排放数据优先采用环境监测报告；所有数据均有相关的数据来源和数

据处理算法：估算或引用文献的数据需在报告中说明；

——数据一致性：每个过程的消耗与排放数据需保持一致的统计标准，即基于相同产品产出、相同

过程边界、相同数据统计期；存在不一致情况时需进行说明；

——数据收集原则：活动水平数据优先采用直接计量、测定获得的原始数据，其次采用通过原始数

据折算获得的二次数据，以上数据均不可获得时可采用来自相似单元过程的替代数据，使用阶

段可使用统计数据、设计数据或估算数据。

6.7 数据审定

在数据收集过程中应对数据的有效性进行检查，以确认并提供证据证明数据质量要求符合规定。

数据确认可通过建立质量平衡、能量平衡和（或）排放因子的比较分析或其他适当的方法。由于每

个单元过程都遵守物质和能量守恒定律，因此物质和能量的平衡能为单元过程描述的准确性提供有效的

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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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数据记录与保存

产品碳足迹核算的数据资料，包括（但不限于）系统边界、单元过程、排放因子、活动数据来源、

原材料的识别、分配的依据、关于排除的说明等。数据资料应以适于分析和核证的格式被记录和保存。

记录应至少保存三年。

7 核算方法

7.1 原料获取阶段的碳排放

包括原料生产、原料运输、原料前处理3个阶段的碳排放。

7.1.1 原料生产过程的碳排放

原料在原生产系统生产中的碳排放量𝐶𝐹𝑃m1按公式（1）计算：

𝐶𝐹𝑃m1 = (𝑀𝑖 × CEFi)∑ ..............（1）

式中：

CFPm1-每吨有机肥产品中所用原料在原生产系统中的碳排放量（单位为t CO2e/t 原料）；

Mi -每吨有机肥产品中第i种原料的消耗量（单位为t 原料/t 有机肥）；

CEFi-第i种原料在原生产系统中的温室气体排放因子（单位为kg CO2e/kg 原料），可参考附表B.1。

7.1.2 原料运输过程的碳排放

原料从购买地运输到有机肥企业生产场地的碳排放量𝐶𝐹𝑃m2按公式（2）计算：

𝐶𝐹𝑃m2 = [(𝑀𝑖 × 𝐹𝐶i,j × (EFi,j−use + EFi,j−prod)] × 44/12∑ ..............（2）

式中：

CFPm2-每吨有机肥产品中所用原料在运输过程中所消耗燃油的碳排放量（单位为t CO2/t 有机肥）；

FCi,j -每吨第i种原材料运输过程中消耗第j种燃料的原始消耗量活动数据（单位为L/t原材料或

m3/t原材料）；

EFi,j-use-原料运输过程中消耗的第j种化石燃料在使用过程中的碳排放（单位为kg CO2/L或kg

CO2/m3），可参考附表B.2；

EFi,j-prod-原料运输过程中消耗的第j种化石燃料在原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单位为kg CO2/L或kg

CO2/m3），可参考附表B.2。

7.1.3 原料前处理过程的碳排放

原料在前处理过程中的碳排放量𝐶𝐹𝑃m3按公式（3）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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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𝐹𝑃m3 = [𝑀𝑖 × 𝐹𝐷𝑖 × EFelec]∑ ..............（3）

式中：

CFPm3-每吨有机肥产品中所用原料在前处理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单位为 t CO2/t 原材料）；

Mi -每吨有机肥产品中第 i种原料的消耗量（单位为 t原料/t有机肥）

FDi -每吨 i原料在前处理过程中的耗电量（单位为 kW∙h/t）；

EFelec -本地电网电力排放因子（单位为 t CO2/kW∙h），可参考附表 B.3。

7.1.4 原料获取阶段的碳排放总量

原料获取阶段的碳排放总量𝐶𝐹𝑃𝑚按公式（4）计算：

𝐶𝐹𝑃𝑚 = 𝐶𝐹𝑃m1 + 𝐶𝐹𝑃m2 + 𝐶𝐹𝑃m3 ..............（4）

式中：

CFPm1-每吨有机肥产品中所用原料在原生产系统中的碳排放量（单位为 t CO2e/t 原料），为公式

（1）结算结果；

CFPm2-每吨有机肥产品中所用原料在运输过程中所消耗燃油的碳排放量（单位为 t CO2/t 有机肥），

为公式（2）结算结果；

CFPm3-每吨有机肥产品中所用原料在前处理过程中的碳排放量（单位为 t CO2/t 原材料），为公式

（3）结算结果；

7.2 堆肥发酵阶段的碳排放

堆肥发酵阶段的碳排放包括堆肥发酵阶段的甲烷排放、堆肥发酵阶段的 N2O 排放、以及堆肥过程中

能源消耗的 CO2排放三部分的碳排放。

7.2.1 发酵阶段甲烷排放量

7.2.1.1 发酵混合料总碳量

每批发酵混合原料中的总碳量 TC 按公式（5）计算:

𝑇𝐶 = [𝑆𝑤𝑊𝑖 × (1 − 𝑤𝑖/100)∑ × 𝐶𝑖/100] ..............（5）

式中，

TC -每批发酵混合原料中的总碳量（单位为 t C/批）；

SwWi-物料 i的湿重（单位为 t/批）,为企业需收集的初级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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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 -物料 i的干重有机碳含量（单位为%），推荐使用自测数据，也可参考附表 B.4 和 B.5；

Wi -物料 i 的水分含量（单位为%，湿基）,推荐使用自测数据，也可参考附表 B.4 和 B.5；

7.2.1.2 发酵混合料总氮量

每批初始发酵料中的总氮量 TN 按公式（6）计算:

𝑇𝑁 = ∑ [𝑆𝑤𝑊𝑖 × 𝑁i × (1 −𝑊i) ..............（6）

式中，

TN -每批初始发酵料中的总氮量（单位为 t/批）；

SwWi-物料 i的湿重（单位为 t/批）,为企业需收集的初级数据；

Ni -第 i种原料单位重量（干重）的氮含量（单位为 g N/kg DM），具体数值可实测获得或参考

附表 A.4 和 A.5；

Wi -物料 i的水分含量（单位为%，湿基）,推荐使用自测数据，也可参考附表 B.4 和 B.5；

7.2.1.3 发酵混合料碳氮比

发酵堆肥混合料的初始碳氮比 C/N 按公式（7）计算：

C/N=TC/TN ..............（7）

式中，

C/N-每批初始发酵料中的碳氮比（无量纲）；

TC-每批发酵混合原料中的总碳量（单位为 t C/批），公式（5）计算结果；

TN-每批发酵混合原料中的总氮量（单位为 t C/批），公式（6）计算结果；

7.2.1.4 发酵混合料总水分量

每批发酵罐中混合料的初始总水分𝑀𝑜𝑖𝑠𝑡按公式（8）计算:

𝑀𝑜𝑖𝑠𝑡 = [(𝑤𝑖 × 𝑆𝑤𝑊𝑖 + 𝑒𝑥𝑡𝑟𝑎𝑊∑ ) × 100]/ (𝑆𝑤𝑊𝑖)∑ ..............（8）

式中，

Moist -发酵罐中混合料的初始总水分,数值在 0-100 之间（单位为%）;

Wi -物料 i的水分含量（单位为%，湿基）,推荐使用自测数据，也可参考附表 B.4 和 B.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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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wWi -物料 i的湿重（单位为 t/批）,为企业需收集的初级数据；

extraW-每批发酵料中为保证发酵湿度而额外添加的水分（单位为 t/批）,为企业需收集的初级数据；

7.2.1.5 发酵物料CH4-C损失分数

物料发酵过程中损失的CH4-C占原料中总碳的百分数MeL按公式（9）计算：

𝑀𝑒𝐿 = 12.6009 + 0.0344 × (𝐶/𝑁) − 0.4665 × 𝑀𝑜𝑖𝑠𝑡 + 0.0002 × (𝐶/𝑁)2 + 0.0043 × 𝑀𝑜𝑖𝑠𝑡2 −
0.0007 × 𝑀𝑜𝑖𝑠𝑡 × (𝐶/𝑁) ..............（9）

式中，

MeL -物料发酵过程中损失的CH4-C占原料中总碳的百分数，即CH4-C损失分数MeL，数值在0-100

之间，单位为%，公式根据文献汇总得出；

C/N -每批初始发酵料中的碳氮比（无量纲），公式（7）计算结果；

𝑀𝑜𝑖𝑠𝑡-堆肥发酵罐中混合料的总水分含量,数值在0-100之间（单位为%），公式（8）计算结果；

7.2.1.6 发酵过程甲烷排放量

物料发酵过程中的甲烷排放量𝐺𝐹𝑃CH4按公式（10）计算：

𝐺𝐹𝑃CH4 = (𝑇𝐶 × 𝑀𝑒𝐿/100 × 𝑃𝑐 × itypeM × iCH4 × 16/12)] ..............（10）

式中，

𝐺𝐹𝑃CH4-每吨终产品在发酵过程中的甲烷排放量（单位为t CH4/t有机肥）；

TC -每批发酵混合原料中的总碳量（单位为t C/批），公式（5）计算结果；

MeL -物料发酵过程中的CH4-C损失分数MeL，数值在0-100之间，单位为%，公式（9）计算结果；

Pc -每吨有机肥产品中发酵终产品干重的用量分数（单位为t 发酵产品/t 终产品）；

iCH4 -添加剂对堆肥甲烷的减排系数乘数（无量纲，0～1之间），可参考附表参考附表B.6；

itypeM -不同发酵类型（条剁式、槽式、反应器式）的甲烷排放修正系数，可参考附表B.7；

16，12-CH4及其CH4分子中碳的分子量。

7.2.2 发酵过程氧化亚氮排放量

发酵过程的氧化亚达排放包括直接排放和间接排放两部分。

7.2.2.1 发酵过程氧化亚氮损失分数

发酵过程中直接损失的 N2O-N占原料中总氮的百分数 NL按公式（11）计算：

NL=− 4.0405 + 0.2819 × (𝐶/𝑁) + 0.0253×𝑀𝑜𝑖𝑠𝑡 − 0.0052 × (𝐶/𝑁)2 ..............（11）

式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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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L -每批终产品中初始发酵料中 N2O-N占原料中总氮的损失百分数（%，数值在 0-100 之间），

公式根据文献数据汇总得出；

C/N -堆肥混合料的初始 C/N比，公式（7）计算结果；

Moist-堆肥发酵罐中混合料的总水分含量,数值在 0-100 之间（单位为%），公式（8）计算结果；

7.2.2.2 发酵过程氧化亚氮直接排放

发酵过程的 N2O直接排放量𝐺𝐹𝑃N2O按公式（12）计算：

𝐺𝐹𝑃N2Odirect = 𝑇𝑁 × 𝑁𝐿/100 × Pc × itypeN× iN2O × 44/28 ..............（12）

式中：

𝐺𝐹𝑃N2Odirect
-发酵过程中的 N2O直接排放量（单位为 t N2O/t 有机肥）

TN -每批初始发酵料中的总氮量（单位为 t/批），公式（6）计算结果；

NL -发酵料中 N2O-N占原料中总氮的损失百分数（%，数值在 0-100 之间），公式（11）

计算结果；

Pc -每吨有机肥产品中发酵终产品干重的用量分数（单位为 t 发酵产品/t 终产品），企业

需收集的初始数据；

iN2O -添加剂对堆肥氨挥发的减排系数乘数（无量纲，0～1之间），可参考附表 B.6；

itypeN -不同发酵类型（条剁式、槽式、反应器式）的氧化亚氮排放修正系数，可参考附表 B.7；

44、28 -分别为 N2O和其中 N的分子量；

7.2.2.3 发酵过程的氨排放

发酵过程中损失的NH3-N占原料中总氮的百分数ANL按公式（13）计算：

𝐴𝑁𝐿 = 313.2095 − 0.0130 × (𝐶/𝑁) − 9.4852 × 𝑀𝑜𝑖𝑠𝑡 − 0.0068 × (𝐶/𝑁)2 + 0.0771 ×𝑀𝑜𝑖𝑠𝑡2 +
0.0025 × 𝑀𝑜𝑖𝑠𝑡 × (𝐶/𝑁) ..............（13）

式中，

ANL -发酵料中 NH3-N 占原料中总氮的损失百分数（%，数值在 0-100 之间），公式根据文献数

据汇总得出；

C/N -堆肥混合料的初始 C/N比，公式（7）计算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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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ist-堆肥发酵罐中混合料的总水分含量,数值在 0-100 之间（单位为%），公式（8）计算结果；

7.2.2.4 发酵过程氧化亚氮间接排放量

发酵过程中的N2O间接排放量GFPN2Oincirect
为堆肥中以NH3挥发损失的氮以氮沉降形式沉降后的N2O

排放，按公式（14）计算：

GFPN2Oincirect
= /100 × EF4 × itypeAN × iNH3

× Pc × 44/28 ..............（14）

式中，

GFPN2Oincirect
-每吨有机肥产品中的 N2O间接排放量，（单位为 t N2O/t 有机肥）;

ANL -发酵料中 NH3-N 占原料中总氮的损失百分数（%，数值在 0-100 之间），公式（13）

计算结果；

EF4 -挥发的 NH3在沉降后的 N2O-N排放系数，取值参照《2006 IPCC 国家温室气体清单指南》

中的数值，即 0.01 kg N2O-N/kg NH3-N；

itypeAN -不同发酵类型（条剁式、槽式、反应器式）的氨挥发排放修正系数，可参考附表 B.7；

iNH3 -添加剂对堆肥 NH3挥发的减排系数（无量纲，0～1 之间），详见附表 B.6。

Pc -每吨有机肥产品中发酵终产品干重的用量分数（单位为 t 发酵产品/t 终产品），企业

需收集的初始数据；

44、28-分别为 N2O和其中 N的分子量；

7.2.2.5 发酵过程氧化亚氮总排放量

堆肥发酵过程的 N2O总排放量𝐺𝐹𝑃N2O按公式（15）计算:

𝐺𝐹𝑃N2O = 𝐺𝐹𝑃N2Odirect
+ 𝐺𝐹𝑃N2Oincirect

..............（15）

式中，

GFPN2Odirect
-每吨有机肥产品中的 N2O直接排放量，公式（13）计算结果；

GFPN2Oincirect
-每吨有机肥产品中的 N2O间接排放量，公式（14）计算结果；

7.2.3 发酵过程能源消耗碳排放

发酵堆肥阶段机械设备消耗化石燃料或电力的碳排放𝐶𝐹𝑃CO2
按公式（16）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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𝐶𝐹𝑃CO2
= ｛ [𝐺𝐶i,j × (EFi,j−use∑ + EFi,j−prod)] + (𝐺𝐶𝑖 × EFelec∑ )｝× Pc .............. （16）

式中，

GCi,j -每批次发酵阶段设备 i消耗第 j种燃料的原始消耗量活动数据（单位为 kg/批 或 L/批）；

EFi,j-use -每批次发酵阶段设备 i 消耗第 j 种化石燃料在使用过程中的碳排放（单位为 kg CO2/kg

或 kg CO2/L），可参考附表 B.2；

EFi,j-prod-每批次发酵阶段设备 i 消耗第 j 种化石燃料在原生产过程中的碳排放（单位为 kg CO2/kg

或 kg CO2/L），可参考附表 B.2；

𝐺𝐶𝑖 -每批次发酵阶段第 i个设备消耗的电力（单位为 kW∙h/批）

EFelec -本地电网电力排放因子（单位为 t CO2/kW∙h），可参考附表 B.3

Pc -每吨有机肥产品中该批次发酵终产品干重的用量分数（单位为 t 发酵产品/t 终产品）；

7.2.4 发酵过程GHG总排放量

堆肥发酵过程的GHG总排放量𝐶𝐹𝑃𝐶按公式（17）计算:

𝐶𝐹𝑃𝐶 = (𝐺𝐹𝑃CH4 × GWPCH4) + (𝐺𝐹𝑃N2O × GWPN2O) + 𝐶𝐹𝑃CO2 ..............（17）

式中，

GFPCH4-每吨终产品在发酵过程中的CH4排放量（单位为t CH4/t有机肥），公式（10）计算结果；

GFPN2O-每吨终产品在发酵过程中的N2O排放量（单位为t N2O/t有机肥），公式（14）计算结果；

GWPCH4-100年尺度上CH4的全球增温潜势（单位为kg CO2e/kg），可参考附录B.8；

GWPN2O-100年尺度上N2O的全球增温潜势（单位为kg CO2e/kg），可参考附录B.8；

CFPCO2-堆肥发酵过程中机械消耗能源的排放量（单位为t CO2/t有机肥）。

7.3 菌剂发酵阶段的碳排放（非必需）

生物有机肥产品中添加的农用微生物菌剂，其在生产发酵过程中的碳排放包括原料获取（包括生产

和运输）过程的排放以及菌种在发酵过程中各类设备（包括蒸汽发生器、空压机、液体发酵罐、喷雾干

燥机等）消耗能源的碳排放。原料获取阶段的碳排放在 7.1 部分统一计算和分配，菌剂生产中液体发酵

发酵阶段的碳排放𝐶𝐹𝑃𝐿按公式（18）计算:

𝐶𝐹𝑃𝐿 = [ (𝐴𝐷𝑖 × EFelec/𝑊𝑏∑ )] × 𝑃𝐿 ..............（18）

式中，

𝐶𝐹𝑃𝐿-菌剂液体发酵过程的碳排放量，（单位为 t CO2e/t有机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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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Di-每批发酵过程中第 i个设备的耗电量（单位为 kW∙h/批）；

EFelec-当地电网电力排放因子（单位为 t CO2/kW∙h），详见附表 B.5；

Wb-每批液体发酵结束可获得的菌粉干物质质量（单位为 t干菌粉/批）；

PL-每吨终产品中干菌粉的添加量（单位为 t 干菌粉/t 终产品）；

7.4 筛分计量阶段的碳排放

筛分和计量过程的碳排放𝐶𝐹𝑃𝑃，主要为筛分、粉碎、造粒、烘干、传输、包装等过程的设备耗电

排放，按公式（19）计算：

𝐶𝐹𝑃𝑃 = (𝐴𝐸𝑖 × EFelec∑ ) ..............（19）

式中：

CFPP-有机肥在筛分、计量和包装阶段的碳排放量（单位为 t CO2e/t 有机肥）；

AEi-每包装 1t终产品，第 i个设备的耗电量（单位为 kW∙h/t）；

EFelec-当地电网电力排放因子（单位为 t CO2/kW∙h），详见表 B.3。

7.5 堆肥发酵阶段的GHG总排放量

堆肥发酵阶段的GHG排放总量为各阶段GHG排放总量相加，按公式（20）计算：

𝐶𝐹𝑃GHG = 𝐶𝐹𝑃𝑚 + 𝐶𝐹𝑃𝐶 + 𝐶𝐹𝑃𝐿 + 𝐶𝐹𝑃𝑃 ..............（20）

式中：

CFPGHG-有机肥产品的碳足迹（单位为t CO2e/t 有机肥）；

CFPm-原料获取阶段的碳排放量（单位为t CO2e/t 有机肥）,公式（16）计算结果；

CFPC -堆肥发酵过程中的GHG排放量（单位为t CO2e/t 有机肥）,公式（17）计算结果；

CFPL -菌剂发酵过程的碳排放（单位为t CO/t 有机肥），公式（18）计算结果；

CFPP -筛分计量过程的碳排放（单位为t CO/t 有机肥）,公式（19）计算结果；

8 产品碳足迹报告及清单分析

8.1 产品碳足迹报告

产品碳足迹报告应包含各种必要的信息（模版详见附录C），其中，系列产品（如不同功能及品种

的有机肥等）可包含在同一通报中，并标明不同型号产品的碳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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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品碳足迹报告应包含如下信息：概况（生产者信息、产品信息、量化方法）、量化目的和范围（功

能单位、系统边界、取舍准则、时间范围）、数据说明（数据收集和审定、数据分配原则）、计算结果

分与析（计算结果、改进建议）、碳足迹声明等五部分。

8.2 碳足迹结果分析

将各阶段数据换算为每功能单位产品的碳排放绝对值及占比分别列出，并进行分析，给出减排改进

建议。

表 1 有机肥产品生命周期各阶段碳排放情况

生命周期阶段 排放类型 碳排放/(t CO₂e/t) 占比/%

原料获取

原料生产

原料运输

原料前处理

CO2

CO2

CO2

堆肥发酵 堆肥过程
CH4

N2O

CO2

菌剂发酵
CO2

筛分计量

筛分

造粒

计量

包装

CO2

CO2

CO2

CO2

总 计

8.3 结论、建议和局限性

a) 完整性、一致性评估： 包括取舍准则的应用；

b) 工艺改进建议。

9 产品碳足迹声明

按照GB/T 24025或 ISO 14026的规定进行，相关声明可用于具有相同功能的不同产品之间的比较。

也可以按照符合标准的产品碳足迹标识标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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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A

（规范性）

表 A.1 产品碳足迹量化初级数据收集表

（每季度收集整理一张表）

阶段 序号 符号 说明 数据

原料

获取

1 Mi 每吨有机肥产品中第 i种原料的消耗量，单位为 t/t有机肥

2 FCi,j

每吨 i原材料在运输过程中消耗第 j种燃料的原始消耗量活动数据，

单位为 L/t原材料

3 FDi， 每吨原料 i在前处理过程中的耗电量，单位为 kW·h/t 原材料

4 iCH4 添加剂对堆肥甲烷的减排系数乘数，0~1，无量纲

堆肥

过程

5 PwW 每批原料发酵结束后的物料湿重，单位为 t（湿重）/批，

6 Pw 每批物料发酵结束后的湿基水分含量，单位为%

7 Pc 每吨有机肥产品中发酵终产品干重的用量分数，t发酵干粉/t终产品

8 SwWi 每批发酵物料中初始原料 i的湿重，单位为 t/批

9 wi 原料 i的湿基水分含量，单位为%

10 extraW 为每批有机肥产品在发酵中额外添加的水分，单位为 t/批

11 iN2O 添加剂对堆肥 N2O的减排系数乘数，0~1，无量纲

12 iNH3 添加剂对堆肥氨挥发的减排系数，0~1，无量纲

13 GCi，j

生产每吨有机肥产品堆肥过程设备 i消耗第 j种燃料的原始消耗量活

动数据，单位为 kg/t有机肥或 L/t有机肥

14 GCi

生产每吨有机肥产品堆肥过程设备 i的耗电量，单位为 kW·h/t有机

肥

15 Wb 每批液体发酵结束可获得的菌粉干物质质量，单位为 t干菌粉/批

菌剂

发酵

16 PL 每吨终产品中干菌粉的添加量，单位为 t干菌粉/t终产品

17 ADi 第 i个设备每批发酵过程中的耗电量，单位为 kW·h

18 AEi 每包装 1吨终产品第 i个设备的耗电量，单位为 kW·h/t

筛分

计量

企业信息

企业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企业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数据统计周期：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联系人及联系方式：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产品情况：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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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B

（资料性）

次级数据表

表 B.1 主要原材料在原生产系统的碳排放参考值（kg CO2e/kg 原材料干物质）

类别 原材料 碳排放量/(kg CO2e/kg) 主要GHG形式 备注

动 物 粪

便类

牛粪 0.081 CH4、N2O 本文件编写组给的数据。主要

为畜禽养殖粪便在用作堆肥短期贮

存（<20 d）期间的直接和间接排放。

羊粪 0.067 CH4、N2O

猪粪 0.078 CH4、N2O

鸡粪 0.059 CH4、N2O

秸秆类 玉米秸秆 0.31 CO2、CH4、N2O 本文件编写组根据文献（Liu et

al., 2022）及《省级温室气体清单

指南（试行）》表3.6主要农作物参

数整理汇总得出

小麦秸秆 0.59

水稻秸秆 1.18

……

菌 剂 原

料

玉米粉 0.46 CO2、CH4

麸皮 3.25

豆粕 3.77

……

成品

添加剂 氮肥 8.67 CO2 本文件编写组通过文献汇总获取，

仅供参考。具体数值可询问原料生产厂

家

磷肥 3.21 CO2

钾肥 0.93 CO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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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2 各类能源的碳排放参数

燃料类型 EFfuel-use(化石能源使用的排放因子) EFfuel-prod(化石能源生产的排放因子)

固体燃料
无烟煤 2.5215 kg CO2/kg 2.522 kg CO2 /kg

焦炭 2.8569 kg CO2/kg 3.076 kg CO2 /kg

液体燃料

汽油 3.9662 kg CO2 /L 0.634 kg CO2 /L

柴油 3.6421 kg CO2 /L 0.651 kg CO2 /L

煤油 3.8156 kg CO2 /L 3.33 kg CO2 /L

液化天然气 6.3627 kg CO2 /L 2.61 kg CO2 /L

气体燃料 天然气 3.0138 kg CO2 /Nm³ 0.07 kg CO2 /Nm³

注：化石能源生产的碳排放因子 EFfuel-prod来自中国城市温室气体工作组网站《中国产品全生命周期温室气体排放系

数库》(https://lca.cityghg.com)。化石能源使用的碳排放因子 EFfuel-use根据“燃料密度（仅固体燃料）×

燃料热值×单位热值含碳量×燃料碳氧化率×燃料燃烧效率×44/12（二氧化碳与碳的分子量之比）”。汽油

密度来源于 GB 17930-2013；柴油密度来源于 GB 19147-2016；煤油密度来源于何驰等（2021）；液化天然气

密度来源于 GB/T 19204-2020，天然气密度来源于秦勇等（20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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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3 常见畜禽粪便的养分含量

类别 水分(湿基)/% 有机质(湿基)/% 碳(干基)/% 氮(干基)/% 碳氮比(C/N)(干基)/%

猪粪 84 13 32.98 2.34 14.6

牛粪 83 14.1 35.37 1.99 19.1

羊粪 63 24 29.18 1.77 16.2

鸡粪 50 23.8 23.8 2.37 11.68

鸭粪 55.8 24.9 32.3 1.64 19

鹅粪 74.8 23.3 65.19 3.08 21.2

注：多样本实测平均值，摘自《畜禽有机肥安全利用技术》（科学出版社，20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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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4 常见秸秆的养分含量

类别 水分 碳 氮 碳氮比(C/N)

(%,湿基) (%,干基) (%,干基) (干基)

水稻秸秆 0.83 41.48 0.92 50.58

小麦秸秆 4.88 43.49 0.40 108.72

玉米秸秆 7.76 43.17 1.21 35.67

大豆 10-12 29.3 1.81 16.18

马铃薯 11.00 33.65 2.40 14.02

甘蔗秸秆 16-50 42.00 1.00 42

蔬菜类 50-95 9.40 0.82 11.46

烟叶 18.00 42.14 1.44 29.26

注：数据摘自王茹等（2014）；宋大利等（2018）; 张阿克（2018）；李景等（20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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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5 各地电网 2022 电力排放因子（kg CO2/kW∙h）

直辖市或省份 排放因子 直辖市或省份 排放因子 直辖市或省份 排放因子

北京 0.5580 浙江 0.5153 海南 0.4184

天津 0.7041 安徽 0.6782 重庆 0.5227

河北 0.7252 福建 0.4092 四川 0.1404

山西 0.7096 江西 0.5752 贵州 0.4989

内蒙古 0.6849 山东 0.641 云南 0.1073

辽宁 0.5626 河南 0.6058 陕西 0.6558

黑龙江 0.5368 湖南 0.49 青海 0.1567

上海 0.5849 广东 0.4403 宁夏 0.6423

江苏 0.5978 广西 0.4044 新疆 0.6231

注：生态环境部、国家统计局发布的《关于发布 2022年电力二氧化碳排放因子的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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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6 添加剂对堆肥过程主要气体的减排系数乘数（无量纲）

添加剂
CH4减排系数

iCH4

N2O减排系数

iN2O

NH3减排系数

𝑖NH3

物理吸附类添加剂(如黏土、磷石膏、生物炭等) 0.27 0.13 0.69

化学添加剂（如双氰胺、调 pH等） 0.38 0.760 0.32

生物添加剂（如菌剂等） 1 0.25 0.75

来源：据 DB3308/T 143-2023推导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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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7 不同堆肥发酵类型的温室气体排放矫正系数

堆肥发酵类型
CH4-C矫正系数

itypeM

N2O-N矫正系数

itypeN

NH3-N矫正系数

itypeAN

条剁式 0.14 0.72 1.5

槽式 0.45 1.01 1.04

反应器式 1 1 1

来源：据 DB3308/T 143-2023推导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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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B.8 全球变暖潜势（GWP）

通用名称 化学分子式 100 年 GWP(t CO2e/t)

二氧化碳 CO2 1

甲烷 CH4 27

氧化亚氮 N2O 273

注：IPCC 第一工作组第六次气候变化评估报告《气候变化 2021-自然科学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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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C

（规范性）

产品碳足迹报告(模板)

产品碳足迹报告

（本报告依据 XXX 方法核算）

产品名称：_________________

产品规格型号：_______________

生产者名称：__________________

报告编号 ：____________________

出具报告机构： (盖章)

日 期：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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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概况

1.1生产者信息

生产者名称：_____________

地址：_____________

法定代表人：_____________

联系人：_____________

联系电话：_____________

企业概况：_____________

1.2产品信息

产品名称：_____________

产品功能：_____________

产品介绍：_____________

产品图片：_____________

二、量化目的和范围

2.1量化目的：_____________

2.2 功能单位：_____________

2.3 系统边界

□原材料获取阶段、□生产阶段、□运输(交付)阶段、□使用阶段、 □生命末期阶段

2.4 取舍准则：___________________

2.5时间范围：__________________年度

三、数据收集说明：

3.1 初级数据：_（时间及范围、数据分配原则）__

3.2 次级数据：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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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计算结果及解释

生命周期各个阶段碳排放计算结果见表 1。

表 1 产品生命周期碳足迹

生命周期阶段 排放类型 碳排放/(t CO₂ e/t) 占比/%

原料获取

原料生产

原料运输

原料前处理

CO2

CO2

CO2

堆肥发酵 堆肥过程
CH4

N2O

CO2

菌剂发酵 CO2

筛分计量

筛分

造粒

计量

包装

CO2

CO2

CO2

CO2

总 计

结果解释：

减排建议：

五、产品碳足迹声明

公司(填写产品生产者的全名)生产的 (填写所评价的产品名称),从

(填写某生命周期阶段)到 (填写某生命周期阶段)生命周期碳足迹为 t CO2e /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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